
资产名称
资产
类型

计量
单位

数量

房产 土地

曲阜市静轩西路 50 号
房地产

出让工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1434 . 19 5 . 26

曲阜市城西郊 104 国道
西、啤酒厂西土地 2 宗

工 业 用
地-划拨

亩 34 . 43

曲阜市春秋路西首，曲
阜人民医院南金茂-栖
庭水岸小区房产

普通商
品用房

平方米 8488 . 14

金乡县中心街 58 号土
地

居 住 用
地-出让

亩 0 . 00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华
沁苑以东（ C3 及其 1 、
2、3 跃室）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1823 . 87 1 . 07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 C2 及其
1、2 跃室）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1717 . 47 1 . 05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华
沁苑以东（ B1-10 及其
1、2 跃室）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87 . 1 0 . 26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华
沁苑以东（ B1 - 1 及其
1、2 跃室）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88 . 25 0 . 26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 C1-1 及
其跃室）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157 . 5 0 . 13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 B1-2 及
其跃室）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692 . 12 0 . 70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B3-12 室）
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7 . 52 0 . 07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B2-3 室）
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5 . 29 0 . 07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B3-6 室）
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6 . 59 0 . 07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B2-12 室）
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6 . 59 0 . 07

曲阜市春秋西路以北
华沁苑以东（B3-8 室）
商业门头房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5 . 29 0 . 07

曲阜市大同路 47 号国
贸中心影城 3 层房产

其他商
业用房

平方米 1825 . 71

曲阜市金陵镇金陵大
街东路 18 号房地产

出让工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5709 . 32 11 . 06

曲阜市春秋中路 16 号
房产

高层办
公楼

平方米 8203 . 91

曲阜市金陵镇金陵大
街东路 18 号房地产

出让工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10248 . 28 19 . 86

曲阜市静轩西路圣地
花园小区沿街商业房
地产

出让商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3951 . 34 10 . 09

曲阜市铁炉村西房产
高层办
公楼

平方米 6317 . 97

曲阜市书院工业园南
张阳社区以东房地产

出让工
业用地
及房产

平方米/
亩

4162 . 21 25 . 73

山东省济宁市呈祥路
吉祥街路北麒麟裕苑
小区 8 号楼 1 单元 1-
101 号

别墅 平方米 460 . 85

圣源商务大厦圣源商
务 大 厦 幢 0 0 单 元
0301 、0201 、0203 户

商铺 平方米 1179 . 74

曲阜市开发区有朋路
北房地产

其 他 商
业用房，
工 业 用
地-出让

平方米 3327 . 59 5 . 61

曲阜市济宁学院西高
铁线以南

商 业 用
地-出让

亩 31 . 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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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农商银行抵债资产推介公告
曲阜农商银行拟对部分抵债资产进行处置，现公

告如下：
曲阜农商银行资产推介明细如下：

详情请咨询：0537-4497076(周经理)

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2 年 8 月 3 日

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

公 告
(2022)鲁 1327 破 1 号

本院根据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

2022 年 6 月 17 日裁定受理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

重整一案，并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指定山东衡正源律

师事务所担任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2 年

10 月 25 日前，向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(通

讯地址: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十字路镇岚济路西段北

侧，官坊邮电局对过绿润集团办公楼三楼;联系电话:

马开春 15192827998;张晓琦 13563922997)申报债权，书

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

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

的，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

申报，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

费用。未依法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

行使权利。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

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。莒南县鸿润食

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

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

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时，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

开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参

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

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其身份证;如
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除前述材料外，应提交特别授

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

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、律师执业证。债权

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;如委托代理人出

席会议，除前述材料外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

代理人的身份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

事务所的指派函、律师执业证。

特此公告。

莒南县人民法院

二 O 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

送达公告
徐春雨，马峰，秦立莉：

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在淄博市周村

区理想城 B 区一楼围建院墙，搭建雨棚、影壁墙等建

筑物、构筑物的行为。违反了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

的规定，根据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及淄博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认定结

论，拟对你作出：

“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60 日内对围建的院墙，搭

建的雨棚、影壁墙等建筑物、构筑物自行拆除；逾期不

拆除，本单位将依法强制拆除。”

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你对本机关上述认定

的违法事实、依据及内容等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本告

知书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

听证。逾期不陈述、申辩或不要求听证的，本机关将依

法作出行政决定。

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徐春雨公告

送达(周执告字[2022]第 5011 号)，向马峰公告送达(周

执告字[2022]第 5021 号)，向秦立莉公告送达(周执告字

[2022]第 5050 号)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限你自公告

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该法律文书，逾期视为

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
本机关地址：淄博市周村区新建西路 191 号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阳 0533-7878103

淄博市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2 年 8 月 3 日

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
青仲公告字(2021)第 58-3 号

济南星火伟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：

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

公司与你公司关于合同纠纷一案，仲裁庭定于自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后的 2022 年 9 月 5 日 14 时

在本会(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)12

层第六仲裁厅开庭审理，请你公司届时出席庭审。如

无正当理由不到庭，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

裁决。

特此公告。

二○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

联系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

座 13 层

联系人：武秘书

联系电话：(0532)88912137

债权处置公告
我行拟近期公开竞价转让持有的对梁山银都房

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1 笔，贷款余额为

4419455 . 33 元，欠息金额约 4319180 . 65 元(截止到 2022

年 6 月 20 日)，担保方式为抵押及保证，抵押物为梁

山县城文化路房地产，担保人为董辉、张丽、董博。

有意向的相关公司及个人请于 2022 年 8 月 9 日

下午 16:00 前携带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明书、授

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在正常

营业时间内到我行资产经营事业部了解拟转让债权

的详细情况。

联系人：艾经理

联系电话：0537-7328890 17605377887

监督电话：0537-7327704

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 8 月 3 日

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

传奇国际拍卖公告
受相关单位委托，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

上午 10:00 在中拍平台(https://paimai . caa123 . org . cn)采

用网上竞价的方式，公开拍卖某金融机构持有的对梁

山银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1 笔，贷款余额

为 4419455 . 33 元，欠息金额约 4319180 . 65 元(截止到

2022 年 6 月 20 日)，担保方式为抵押及保证，抵押物

为梁山县城文化路房地产，担保人为董辉、张丽、董

博，参考价为 615 万元。

有意竞买者，请于 2022 年 8 月 9 日下午 16:00 前

持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

理竞买手续，获取网络竞买权限，拍卖规则详情请来

电垂询。

咨询电话：0537-2386066 、13365370069

公司地址：济宁市吴泰闸路 43 号中油石化办公

楼 511 室

山东传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

2022 年 8 月 3 日

丁兴水：本院受理原告董升金诉被告丁兴水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等。原告
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8600 元及利息
1400 元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,并定于答辩、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10 时
30 分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果都法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新泰市人民法院
张良：本院受理原告伊晓诉被告张良离婚纠
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等。原告的诉讼请求
为判令原、被告离婚；婚生子张柏睿由被告抚养，
原告不支付抚养费；依法分割共同财产。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,并定于答辩、
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(遇节假日顺延)
在本院果都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新泰市人民法院
郭庆红：本院受理原告张成诉被告郭庆红不

当得利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等。原告的
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偿还不当得利款项 6000 元
及利息损失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,并定于答辩、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
11 时 30 分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果都法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新泰市人民法院

遗 失 声 明
山东国曜琴岛(临沂)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政

所持律师执业证(执业证号：13713202210418218)不
慎遗失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法 院 公 告
2022 年 8 月 3 日


